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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5日召开专题发布
会，要求全面取消领取社保待
遇资格集中认证，不再要求参
保人在规定时段到指定地点进
行集中认证，真正做到“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目前，
各地均已抓紧组织实施，全面
停止了集中认证工作。深化“放
管服”改革就应该从群众身边
事做起，消除民生痛点、难点。
把政务服务做到人性化，行政
理念的转变是前提，只有实现
从“管治”到“服务”的转变，才
能主动改变那些给群众添麻烦

的政策。
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

证工作不够人性化的问题，困
扰了很多退休人员和他们的家
人。类似“九旬老人社保年审，
家人抬着爬上三楼”的新闻在
各地时有发生。虽然舆情汹涌，
但是各地社保部门也是有苦难
言，毕竟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
点进行集中认证是“按章行
事”，不然就是“有章不循”。舆
论要求“特事特办”，行动不便
的九旬老人固然可以受到额外
照顾，享受登门服务，但是，如
果六旬老人也找个说辞要求

“特事特办”，社保部门又该如
何处理？“特事特办”的口子一
开，很可能就是无事不可以特
办，因为没有规章可循。现在，

人社部做制度改革，全面取消
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证，
让进退维谷的各地社保部门看
到了明确的行动信号，无需再
自行掂量要不要“特事特办”
了。

这项改革在此时推出可以
说是水到渠成。随着各地政务
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大数据技术
的广泛运用，远程验证个人生
存状况并非难事，比如通过社
保卡就医，由此产生的相关信
息就可以证明退休人员在世与
否，另外公安部门掌握的一些
实名信息也可以作为证明。网
络社会几乎是“处处留痕”，只
要社保部门做好信息比对，建
好远程认证服务平台，真的不
需要再当面“验明正身”。或许

有人会担忧养老金被冒领，各
地也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但
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怎么防
范冒领，而在于冒领发生之后
有无事后追惩。

我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
公民死亡，城市在葬前，农村在
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
养人或者邻居向户口登记机关
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公民
死亡之后，相关人员长期不销
户已经涉嫌违法。如果以不注
销户口的方式冒领死者养老
金，无疑是诈骗行为了，所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也很明确。可以
说，在法律制度上对冒领行为
是有追责办法的。但是就像有
死刑也不能防止严重犯罪的发
生，面对已经明确的“红线”，难

免还有人铤而走险去冒领养老
金，也只能咎由自取。

为了防范极少数人的冒领
行为，让所有退休人员在规定
时段到指定地点进行集中认
证，其实就是对参保人的“有罪
推定”，然后让他们自证清白。
这不仅增加了群众负担，也抬
高了社会运行成本。假想群众
可能会犯错或犯罪，进而重重
设限，是管治思维的体现，要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
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
不能只考虑政府如何更方便。
行政理念有了根本转变，“放管
服”改革在优化服务方面就有
更大的空间，在其他领域也会
有便民文章可做。

叫停“集中验证”，摆正了与群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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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向未成年人售烟，“首张罚单”值得期待

□何勇海

一周前，深圳市第二轮控
烟监督执法“车轮战”活动中，
一家商店向未成年人售烟被抓
现行，购烟者为初中生。7月4
日，深圳市第二轮控烟监督执
法车轮战首次“回头看”，执法
人员对学生进行取证，并对涉
嫌非法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
品的商家进行立案查处，如若
查实，商家将面临3万元罚单。

这将是全国首例针对非法向未
成年人售卖烟草开具的罚单。

深圳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一
举动值得叫好。未成年人的身
体器官还未发育成熟，若养成
吸烟习惯，将对其心肺功能、
心血管系统与智力发育造成
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向未成
年人售卖烟草，是我国法律
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比如，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
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
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
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
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

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五条
规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
成年人出售烟酒。

尽管如此，现实中仍存
在大量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违
法行为，就连一块小小的“不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
志都不能设置到位。比如在
深圳，超七成未成年人表示
自己在买烟时从未被拒绝，
在深圳烟草销售点，设置“不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商
家不到一半。在北京，两年前
有媒体暗访了52处售烟点，发

现都有未成年人购买烟草，
其中44处未成年人购买成功。
可见，未成年人购买烟草未得
到有效遏制，不光实体店如此，
一些外卖平台甚至还变成了
未成年人的买烟“捷径”。

不把烟草卖给未成年人，
寄希望于商家的道德自觉已非
常不现实。深圳对非法向未成
年人售卖烟草的商家进行立案
查处，或将开具3万元罚单，便
是保证一系列法律具有足够威
慑力的必要做法。卖给未成年
人一包烟或将领受3万元罚款，
只有如此重罚，罚得肉疼，才能

让那些唯利是图的违法商家不
敢越雷池一步。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的法律规定已颁布多年，时至
今日迈出开具罚单这一步的仅
有深圳。这未免让人遗憾。这些
年，各地并不缺少针对向未成
年人售卖烟草的执法行动，但
大多是“民不举官不究”，且对
有违法行为的商家给予警告批
评、责令改正等处罚就完事，这
种被动执法且轻拿轻放的局面
需要扭转。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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